

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做好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益，现将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在村基本情况
芭蕉箐村是本项目实施地点，是一个苗族聚居村寨，位于石桥村委会东北方向，距村委会所在地12公里，距东村集镇15公里，有耕地面积190亩，现有农户52户156人，其中脱贫户4户16人，监测户2户7人。该村属于半山区村，海拔 1800米，年平均气温18℃，年降水量846毫米，适宜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和发展生猪、肉牛养殖等产业。近年来，受市场环境影响，生猪价格持续下滑，养殖生猪产生的经济效益逐年下降，更多村民逐渐以发展肉牛养殖代替了传统生猪养殖产业。
（二）项目名称：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三）项目建设周期：2024年7月开工，2024年10月完工，工期3个月。
（四）计划实施内容：1.硬化村内道路15m；2.修建村内道路排水沟60m；3.加固村内道路新建挡墙长55m；4.完善村内配套设施10㎡。5.肉牛养殖场1个；6.化粪池15m3；7.集粪池10m3；8定位栏50个；9.喂食槽65m；10.附属设施25.44㎡；11.1台碎草机、1台碎糠机、1台拌料机；12.青储饲料储存室；13.牛场外围钢网200m；14.蓄水池15m³和100kv变压器。
[bookmark: _GoBack](五)实际建设内容：1.硬化村内道路15m；2.修建村内道路排水沟60m；3.加固村内道路新建挡墙长55m；4.完善村内配套设施10㎡。5.肉牛养殖场1个；6.化粪池15m3；7.集粪池10m3；8定位栏50个；9.喂食槽65m；10.附属设施25.44㎡；11.1台碎草机、1台碎糠机、1台拌料机；12.青储饲料储存室；13.牛场外围钢网200m；14.蓄水池15m³和250kv变压器。
（六）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预计总投资422.2万元，其中整合其他项目资金322.2万元，财政衔接资金100万元。
[bookmark: _bookmark4][bookmark: _bookmark5]（七）组织及管理情况。成立以镇党委书记，镇党委副书记、镇人民政府镇长为组长，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为副组长，各涉及岗位以及村“两委”成员、村小组组长等为成员的项目建设协调专班，专班负责做好项目日常工作，统筹协调推进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有关工作，并制定了《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经委托云南一之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招投标，于6月10日确定云南峰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6月23日签订施工合同，7月7日开工建设。10月初完工，12月12日完成镇级初验。
二、绩效目标
（一）总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以示范创建契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有意愿的农户参与养殖，增加群众收益，切实做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二）年度目标包括产出目标、效果目标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村内道路硬化≥15m；
村内道路排水沟≥60m；
村内道路挡墙≥99m3；
配套设施≥12㎡；
肉牛养殖场主体≥564㎡；
化粪池≥30m3；
定位栏≥50个；
附属设施≥25.44㎡；
青储饲料加工设备≥3台；
青储饲料储存室≥100㎡；
牛场外围钢网围栏≥200m；
通水通电≥1组。
成本指标：
村内道路硬化≦600元/m；
村内道路排水沟≦42元/m；
村内道路挡墙≦674元/m3；
配套设施≦2500元/㎡；
肉牛养殖场主体≦972.03元/㎡；
化粪池≦734.67元/m3；
定位栏≦899元/个；
附属设施≦1188.68元/㎡；
青储饲料加工设备≦14000元/台；
青储饲料储存室≦421.12/㎡；
牛场外围钢网围栏≦100元/m；
通水通电≦13430.44元/组。
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时间:2025年7月；
项目完工时间：2025年12月。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覆盖受益群众≥156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使用年限≥15年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5%
三、绩效评价工作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2024年8月，经过村级召开会议，提出项目建设申请书，镇、村组织技术人员实地查看，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召开该项目申报入库专题会议，经综合分析，一致同意申报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项目上报富民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审批。项目完工验收后，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项目实施村组干部充分发言，对项目绩效指标一一进行测评，形成统一意见。
2.研究文件。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3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云南省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脱贫组
[2019]4号)等文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1)自评主体。按照“谁申请资金、谁填报目标、谁开展自评”的原则，资金使用单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填报、自评主体。
(2)自评范围。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项目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监控用于该项目工程施工。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包括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指标评价、数据采集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社会调查；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四 、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为“好”,得97分。
2.主要绩效。通过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的实施，完成了项目所有建设内容，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具体绩效分析。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行分析、 评价并打分。具体打分情况如下：
1.数量指标((考评分38分，自评分38分)
村内道路硬化≥15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村内道路排水沟≥6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村内道路挡墙≥99m3，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4分；
配套设施≥12㎡，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肉牛养殖场主体≥564㎡，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4分；
化粪池≥30m3，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定位栏≥50个，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4分；
附属设施≥25.44㎡，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青储饲料加工设备≥3台，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青储饲料储存室≥100㎡，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牛场外围钢网围栏≥20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通水通电≥1组，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4分。
2.成本指标(考评分38分，自评分38分)
村内道路硬化单方造价成本≦600元/m，自评分3分；
村内道路排水沟单方造价成本≦42元/m，自评分3分；
村内道路挡墙单方造价成本≦674元/m3，自评分4分；
配套设施单方造价成本≦2500元/㎡，自评分2分；
肉牛养殖场主体单方造价成本≦972.03元/㎡，自评分4分；
化粪池单方造价成本≦734.67元/m3，自评分2分；
定位栏单方造价成本≦899元/个，自评分4分；
附属设施单方造价成本≦1188.68元/㎡，自评分3分；
青储饲料加工设备单方造价成本≦14000元/台，自评分3分；
青储饲料储存室单方造价成本≦421.12/㎡，自评分3分；
牛场外围钢网围栏单方造价成本≦100元/m，自评分3分；
通水通电单方造价成本≦13430.44元/组，自评分4分。
3.质量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3分)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95%,自评分3分。
4.时效指标(考评分8分，自评分8分)
项目开工时间2025年7月，根据施工合同按时完成， 自评分4分；
项目竣工时间2025年10月，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 自 评 分4分 。
5.社会效益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2分)
覆盖受益群众≥156人，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还未投入运营，自评分2分
6.可持续影响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4分)
工程的使用年限≥15年，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 评分4分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4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95%,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 评分3分
8.资金使用情况指标(考评分8分，自评分8分）
全年执行数≥100万元，实际拨付100万元，自评分10分。
五、成本效益分析
项目投资10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肉牛养殖，通过实施养殖项目，着力打造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并依托专业合作社开展示范带动与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提升养殖技术、扩大规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项目重点推广良种冷配技术、秸秆青贮与饲草料科学调制技术、配方饲粮科学饲喂技术、添加剂及营养添砖使用技术、标准化圈舍（暖棚）建设以及疫苗预防等综合措施，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村民发展肉牛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项目移交后由村小组将肉牛养殖场承包给合作社，由合作社运营，每年收取租金，产生的租金作为村集体经济收益。
上级下达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统一由 镇财政所零户统管账户专款管理。完成项目公示、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预算、施工合同签订，开工申请拨付项目资金总额的30%,   根据施工进度，拨付到资金总额的8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20%
项目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同时，着力打造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并依托专业合作社开展示范带动与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提升养殖技术、扩大规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项目重点推广良种冷配技术、秸秆青贮与饲草料科学调制技术、配方饲粮科学饲喂技术、添加剂及营养添砖使用技术、标准化圈舍（暖棚）建设以及疫苗预防等综合措施，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村民发展肉牛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完善组织管理保障机制。为确保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镇党委副书记、镇人民政府镇长为组长，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为副组长，各涉及岗位以及村“两委”成员、村小组组长等为成员的项目建设协调专班，专班负责做好项目日常工作，统筹协调推进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有关工作，并制定了《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委会芭蕉箐村肉牛养殖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二）认真做好调研。在示范村确定前，东村镇分管领导、民宗专干、村“两委”人员、村小组组长多次实地调查研究，综合多方意见，制定了方案，方案通过镇长办公会、镇党委会研究修改后报县民宗局。通过县级评审后，纳入项目库管理，通过层层审核和研究论证，确保了示范村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一律实行专款专用，县级报账制，财政所对整个项目资金进行管理，根据《云南省财政扶贫资金产业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项目资金的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做好项目实施前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项目实施前，对项目内容、规模、资金进行公示；项目竣工后，对建设规模、质量、资金进行公告。强化资金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四）加强项目管理。项目施工中，镇纪委、村监委加强对规划建设内容的现场检查监督，加强“五控”监督：“进度监督、质量监督、安全监督、文明施工监督制和环境保护监督”。项目领导小组按照项目清单认真审查施工单位的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压实责任，按时完成项目。项目完成后，按照“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交付村小组管理，签订移交书，村小组必须选择专人管护，同时签订相关管理责任书，做到修，管、用相统一，责、权、利相结合。村小组负责组织实施设施设备日常管护工作，保证设备完好、安全。对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设施设备损毁损失要组织人力物力及时修复，并应及时向镇政府工作报告。
七、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一）示范带动作用不突出。示范村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特色和亮点挖掘不够；
（二）产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肉牛养殖场建成后，还没有实质运营，主要是承包方投入的资金过大，接近20万元左右，大部分村民难以盘活。
下一步将从以下两方面抓好，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在芭蕉箐村组织各种活动，线上线下开展宣传，既能丰富群众生活，也能发挥示范作用；二是继续完善产业发展。多渠道寻找适合且愿意承包养殖场的人员，尽快将养殖场运营起来。
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问卷调查表10份

东村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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